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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傳習及人才養成輔助辦法

修正總說明 

為確切落實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以下簡稱保存技術）之保存與傳承、

鼓勵活用於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工作，並對保存者提供工作保障與積極培

養訓練相關人才，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改制為文化部)於九十四

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傳習及人才養成輔助

辦法。 

茲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

日修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修正後本法九十七條規定：「主管機關應

對登錄之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進行技術保存及傳習，並活用該項技術

於文化資產保存修護工作。前項保存技術之保存、傳習、活用與其保存

者之技術應用、人才養成及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經召

開數次諮詢會議及參酌實務執行現況，對於經登錄保存技術及其認定保

存者之紀錄方式、人才養成、技術應用，以及主管機關輔助方式等，進

行適宜性檢討評估，並為擴大解釋保存技術之活用範圍，輔助保存技術

保存者將保存技術回歸應用於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爰修正「文化資

產保存技術保存傳習及人才養成輔助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本法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修正文字，以「技術應用」擴大解釋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之活用範圍，輔助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保存者將其

技術回歸應用於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爰修正名稱為「文化資產

保存技術保存傳習活用及保存者輔助辦法」。 

二、配合本法修正條文條次變更，修正本辦法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

一條） 

三、本法第九十六條將原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

存者之「指定」，修正為由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

「登錄」與保存者之「認定」；另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保存方式，

無須以文字或影音為限，爰配合修正，並作相關文字修正。（修正

條文第二條） 

四、定明進行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用及人才養成、推廣活動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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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應優先聘用或推薦保存技術保存者從事相關工作與活動。(修

正條文第三條) 

五、定明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保存技術人才養成工作及其內容。(修正

條文第四條) 

六、增列主管機關應辦理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研究推廣等技術應用工

作；並為強化保存流傳至今之傳統技術於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工作

時不可或缺之重要性，避免保存技術之保存與傳習面臨斷層窘境，

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五條) 

七、定明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由、輔助保存者、其他單位，辦理保存技

術之保存、傳習、活用、人才養成、推廣等工作，並參酌本法第十

條文化資產資料公開規定之意旨，修正相關報告成果應公開並推廣

應用。(修正條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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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傳習及人才養成輔助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傳習

活用及保存者輔助辦法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傳習

及人才養成輔助辦法 

茲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七條第

二項修正文字，以「技術應

用」擴大解釋文化資產保存

技術(以下簡稱保存技術)之

活用範圍，輔助保存技術保

存者將保存技術回歸應用於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爰

修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九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八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主管機關對於經登

錄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以下簡稱保存技術）及

經認定之保存者，應建置

相關紀錄，並建立完整資

料。 

第二條 為保存、傳習、活

用經指定之保存技術（以

下簡稱保存技術），應由

中央主管機關作成文字或

影音紀錄並建置資料庫。 

一、定明主管機關應建置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

者之相關紀錄與資料，

作為保存之基礎。 

二、配合本法第九十六條修

正，將原由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保存技術及

保存者，修正為由各級

主管機關辦理「登錄」

保存技術與「認定」其

保存者之審查；並將現

行條文第五條有關應建

置保存者資料之規定，

一併納入本條規範，並

作文字修正。 

三、另有關保存技術、保存

者之紀錄方式，不以文

字或影音為限，爰刪除

「文字或影音紀錄」等

字，並作相關文字修

正。 

第三條 主管機關辦理文化

資產保存、修復、活用等

實務應用工作，與人才養

成及推廣活動，應優先聘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推薦並

優先聘請保存者辦理文化

資產保存修復工作。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條文第一項由現行

條文第六條移列，定明

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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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存者。 

前項工作及活動非主

管機關辦理時，主管機關

應推薦保存者參與。 

相關實務應用工作，與

人才養成及推廣活動

時，應優先聘用保存

者，並作相關文字修正。 

三、新增第二項，定明前項

工作與活動非由主管機

關辦理時，應推薦保存

者參與，推動保存技術

保存者將傳統技術回歸

應用於文化資產保存維

護工作，提升其修護品

質。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定期辦

理保存技術人才養成工

作。 

前項養成內容，應著

重保存技術與保存者經驗

傳承、保存實務、工作倫

理及專業知識等。 

第八條 主管機關應定期辦

理保存技術人才養成工

作。 

前項保存技術人才養

成工作，得由個人、學校、

團體或機構研提計畫，並

由主管機關輔助辦理之。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刪除，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 

三、新增修正條文第二項，

定明保存技術人才養成

工作內容。 

第五條 主管機關應持續辦

理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研

究、技術進修、交流學習

及教育推廣等技術應用工

作。 

第三條 主管機關應定期辦

理保存技術之傳習工作，

並將成果展示。 

前項工作得由個人、

學校、團體或機構研提計

畫，並由主管機關輔助辦

理。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主管機關應辦理保

存技術及保存者之研究

推廣等技術應用工作；

並為強化保存流傳至今

之傳統技術於文化資產

保存、修復工作時不可

或缺之重要性，避免保

存技術之保存與傳習面

臨斷層窘境，另將現行

條文第一項主管機關應

「定期」修正為「持續」

辦理。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應

將成果展示及第二項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六條規定，爰予刪除。 

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委由或

輔助保存者、學校、機關

（構）、相關團體研提計

畫辦理前二條工作。 

前項工作相關報告成

果，應公開並推廣應用。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自行或

與個人、學校、團體或機

構，合作辦理保存技術之

研究開發工作。 

前項研究開發成果應

展示並推廣應用。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定明主管

機關得委由或輔助保存

者、其他單位，辦理第

四條及第五條所定保存

技術之保存、傳習、活

用、人才養成、推廣等

工作；另參酌本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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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化資產資料公開規

定之意旨，修正第二項

相關報告成果應公開並

推廣應用，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頒

給保存技術之保存者（以

下簡稱保存者）證明文

件，並建置保存者資料

庫。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移列併入修正

條文第二條規定，並作

文字修正。 

 第七條 主管機關辦理保存

技術傳習訓練時，應優先

聘請保存者擔任指導講

座。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移列併入修正

條文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並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